國立埔里高工加班請示單

	加班事由： 

	序
	單 位
	姓 名
	起迄日時
	時數
	補休或加班費
	簽   到
	簽  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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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科：               學務處：　          日期:
實習處:              　人事室:         　　校　長:
注意事項：

1.加班須先經校長核定。

2.請按日分開填寫及簽到退。

3.本單核定後為簽到退之用，並附於補休假卡作為憑證。

4.加班補休及請領加班費均以小時為單位，不足一小時不計入。補休者六個月內休畢。
